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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长
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的一起离婚纠纷案
件中，两级法院线下集约送达中心奔赴扶
余市进行线下送达，送达小组历经派出所
查档、村委会问询、乡间走访，始终没有停
下脚步，最终当事人在警车内签收了法律
文书。这场从城镇到田间的送达之旅生动
诠释了“送达工作没有止境”的司法担当。

本案中，按照当事人李某在一审法院
起诉时预留的送达地址，电子送达和邮寄
送达接连碰壁，李某的手机号码也已经停
用。为顺利推进审判程序，线下集约中心
按照工作流程决定线下实地进行送达。

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送达小组首站
来到扶余市三井子镇派出所，试图在公安
机关的协助下调取李某的户籍信息，找到
现居住地或者最新的联系方式，但一无所
获。紧接着送达小组前往李某的户籍所在
地八井子村村委会了解情况，村委会工作
人员称，李某自从结婚后早已不在村里居
住了，也没有她的联系方式，但是有其父亲
的联系方式。送达小组按照号码拨过去
后，对方拒接挂断电话。

无奈之下，按照户籍信息上李某父亲
的住址，送达人员驱车前往八井子村某屯
继续走访。进屯后，送达小组沿途逢人询

问李某父亲住处，终于找到后却是大门紧
锁，送达线索再次中断。

送达人员并没有放弃，在村里四处了
解打听，偶遇热心大娘称李某的叔叔就在
附近务农。送达人员立即前往找寻李某叔
叔，说明案件情况和来意后，借助李某叔叔
的手机拨通了李某父亲的电话，一番释法
明理后，李某父亲称李某恰巧在身边，两人
当时正在三井子镇里，李某表示愿意配合
签收法律文书。于是送达人员立即返回镇
里，最终在警车内，顺利将法律文书交付李
某签收，为案件后续审理扫清了障碍。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门店关停、卷款跑路、承诺服务未能兑
现……近年来，预付式消费模式已渗透健
身、美容、餐饮、理发、教育等生活各个场
景。随之而来的消费陷阱接踵而至，严重
影响消费信心，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025年 5月 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的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施行。该解
释就适用范围、责任主体认定，合同的解
释、效力和解除，预付款的返还和赔偿责
任等问题作出规定，为消费者集中反映预
付式消费中存在的“收款不退”“限制转
卡”等突出矛盾提供解决路径，对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和支持经营者合法经营具
有重大意义。

2023年至2024年间，原告刘某先后
向某美容机构支付“水光套餐”“面部提
拉”预付款共计2万余元。然而，仅在享受
部分服务后，刘某即因怀孕无法继续接受
剩余服务项目。2025年1月起，刘某多次
通过微信、面谈等方式要求美容机构退还
未消费款项，均遭拒绝，遂向法院提起诉
讼。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

“预付式消费合同成立后，消费者身体健康
等合同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
时无法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
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
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
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之规定。本案中，刘某怀孕符合上
述司法解释中的消费者身体健康发生重大
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消费者明显不公平
的情形，刘某有权解除其与某美容机构之
间的预付式消费合同。故被告应当退还原
告未消费的预付款1.5万元及相应利息。

法官提醒：消费者选择预付消费时要仔
细审阅合同条款，明确服务内容和退款条
件，注意留存相关凭证；商家则需诚信经营，
依法履约，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消费环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王先生与赵女士在婚前约定，将来子
女随母姓。婚后二人育有一子，出生时随
母姓登记。之后王先生反悔，认为孩子随
父姓具有社会普遍性，希望孩子随父姓。
赵女士认为，孩子随母姓是丈夫之前的承
诺，不应出尔反尔，且赵女士也是独生女，
也可以通过子女保留自家姓氏。双方多次
协商无果后，王先生以“夫妻感情破裂”为
由提起离婚诉讼，要求法院判决离婚并变
更儿子姓氏。

子女姓氏问题，是不少家庭关注的话
题。那么，从法律角度，父母如何为子女选
择姓氏？相关争议应如何理性处理？长春
市二道区人民法院借助《民法典》让大家一
起来了解。

一、子女姓氏可以随母姓吗？可以。
根据《民法典》第1015条，子女可以随

父姓，也可以随母姓。法律赋予父母在子

女姓氏上的平等决定权，体现出对夫妻双
方平等身份的尊重和保护。取姓时需父母
协商一致，一旦确定，任何一方不宜单方面
强行变更。本案中，儿子随母姓系双方之
前的协商结果，且符合法律对姓名权的规
定。子女姓氏问题应基于父母平等协商，
而非单方面强制。

二、姓氏争议可以作为离婚的理由吗？
《民法典》第1079条明确，离婚诉讼的

核心标准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本案中
王先生表示本次离婚诉讼的主要目的，是
希望赵女士同意更改孩子姓氏，王先生所
举证据未能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故法
院不准予离婚。夫妻双方遇到分歧，应积
极沟通、相互谅解，理性寻求化解之道，而
不是轻易诉诸离婚。婚姻的意义远超越姓
氏的选择，更在于彼此之间的感情与责任。

三、孩子出生后还能改姓吗？可以。

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其
他法定监护人经协商一致的，可由监护人
申报姓名变更登记，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变
更姓名的，应当征得本人的同意。

四、孩子成年后自己有权决定姓氏
吗？是的。

《民法典》同样尊重子女成年后的自主
决定权。待其成年后，如符合一定条件可
依法自主决定是否变更姓名，包括恢复原
姓、随继父母姓或选择其他合法姓氏。父
母早期为其选择的姓氏，并不具有终身的
约束力。

姓名是个人身份的象征，也承载着家
庭情感与文化记忆。法律在充分尊重传统
的同时，也保障每一方的合法权益，倡导夫
妻平等、家庭和谐。在处理此类家庭事务
时，理性沟通、相互尊重、协商一致永远是
首选之道。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新学期开学之际，省公安厅森林公安
局蛟河森林公安分局聚焦校园安全，以“法
治宣讲固思想、安全排查除隐患、护学岗点
筑屏障”三位一体举措，为辖区师生筑牢开
学安全防线。

活动中，民警深入辖区小学开展“开学
第一课”法治宣讲，结合小学生认知特点，
通过“案例拆解+情景模拟+互动问答”普
及知识。模拟“遭遇索要财物、语言欺凌”
场景，教学生“拒绝+报告”的应对方法，明
确欺凌危害；同时，民警还列举网络诈骗、
沉迷网游案例，提醒学生保护个人信息、健
康上网。

针对学生集中乘车需求，蛟河森林公
安分局对辖区校车开展“拉网式”检查：核
查驾驶资质、车辆年检等手续，重点检查刹
车、安全带、灭火器等设施及灯光、倒车影
像功能；同时约谈驾驶员，要求遵守限速限
员规定，定期维护车辆，确保每一辆校车出
行安全。

开学首日起，交管部门已在各学校周
边重点路口、上下学高峰时段全面启动“护
学岗”。执勤民警一方面积极疏导交通，引
导车辆规范停放，及时劝阻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全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通行顺畅；另
一方面加大周边巡逻频次，细致排查各类
安全隐患与可疑情况，为学生上下学路途
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下一步，蛟河森林公安分局将持续优
化“宣、查、护”模式，常态化推进校园法治
宣传、校车排查与护学岗值守，护航学生平
安成长。
柴泽华 江明翰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在长春
市净月潭景区组织开展了“秋实映法韵 健
行焕新风”主题徒步活动。全院干警共同
走进自然，感受身体律动，享受与自然、与
同事相处的美好时光。

迎着秋日的朝阳，在这天朗气清、惠
风和畅的美好日子，干警们热情洋溢，齐
聚长春市净月潭景区正门集合。随着一
声号令，活动正式开始，大家一起朝着目
标出发。整个徒步过程，大家相互鼓励、
携手前行、步伐稳健，感受了自然风光，
锤炼了坚韧意志，展现出法院队伍的良
好风貌。

此次徒步活动将健身运动与法院文
化建设相结合，既让干警在运动中放松
身心，也强化了队伍的向心力与战斗
力。大家纷纷表示，后续将以更饱满的
精神状态投入工作，为宽城法院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蛟河森林公安
全力护航开学季

长春市宽城区法院
举办主题徒步活动

预付消费“打水漂”？法律新规上保险

文书送达“不停步”一波三折破解送达难题

孩子跟谁姓？法律有说法

《此处快速路桥下护栏再次损坏》接续报道

护栏已修复 并增设提示标语

近日，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汪清森林
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汪清中队民警在
辖区日常巡逻中，发现一辆小型轿车车身
明显向左倾斜，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师
傅，停车！”民警立即示意车辆靠边停车。

经询问得知，驾驶员行车途中突然感
觉车辆左侧“向下一沉”，仪表盘随即显
示左前轮胎压不足。因地处虎豹公园周
边林区，天色昏暗且周边无照明，驾驶员
担心下车查看不安全，且未带维修工具，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行驶，直至被民警发
现。“这里路段偏僻，继续开太危险！”为
防止发生意外，民警第一时间引导车主将
车缓慢移至前方开阔安全区域，同时在来
车方向摆放警示标志。随后，民警从警车
中取出工具，挽起袖子迅速投入救援。没
过多久就解决了驾驶员的燃眉之急，驾驶
员后怕不已，握着民警的手再三致谢：

“多亏你及时发现，不然天黑路偏，真不
知道会出什么事！”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车胎漏气“带病”行车

民警及时救助解民忧

护栏已经修复 本组图片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摄

近日，有市民反映，长春市吉林大路快
速路（乐群街至东环城路段）桥下南侧护栏
再次出现损坏，个别行人图方便，利用此处
豁口穿行马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也影响
了城市形象。对此，《城市晚报》第一时间
进行报道，引发一定重视和关注，目前此处
损坏的护栏已经进行修复，而附近也增设
悬挂了相关提示标语。

9月4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在多次
到现场踏查发现，之前桥下南侧护栏（高架
桥编号J27的桥墩下附近）出现一处豁口已
经及时修复，现场能清楚看到之前豁口处
重新装上了崭新的护栏。除此之外，附近
还增设了相关提示标语，“您已进入监控区
域，故意损坏护栏将依法追责！”以提示市
民遵守法律法规，有序通过马路，确保人身
安全。

记者在现场看到，护栏修复后市民正
常选择走斑马线行至对面医院和公交站
点。“其实正常走斑马线也没有多出多少时
间，此处车流量比较大，大家都应该提高安
全意识，不能因为省这几分钟，而随意穿行
马路。”现场一名市民说道。

关于此事，记者了解到，接到问题反馈
后，长春市二道区住建局立即确定护栏加
固方案，保障行人和车辆有效分隔，避免人
车冲突，并在附近区域增设严禁损坏公物

标语。 下一步，二道区住建局将继续加强
桥下护栏日常监管，进一步完善道路安全
防护措施，确保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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